六
二〇一八年昌江区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2018年，昌江区纳入部门预算范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数为707.16万元，较年初预算节约412.52万元，较上年减少131.84万元。
分项看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决算数为0.32万元，较年初预算数减少7.68万元，较上年减少3.68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决算数为366.43万元，较年初预算节约274.02万元，较上年减少37.57万元，（其中，公务用车购置费决算数为42.57万元，较年初预算超支2.57万元，较上年增加42.57万元，主要是昌江区检察院报废一辆执法执勤车，为保障正常执法执勤需要购买一辆执法执勤专用车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数为323.86万元，较年初预算数节约276.59万元，较上年减少80.14万元），公务接待费决算数为340.4万元，较年初预算节约130.83万元，较上年减少91.6万元。
